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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20年11月19日下达《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2020

年第二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0】48 号文），项目计划编号：

202003968-T-339，计划名称：智能网联汽车 术语和定义。

1.2 项目背景

智能网联汽车是汽车与信息、通信等产业跨界融合的重要载体和典型应用，是全球创新热

点和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不仅是解决汽车社会面临的交通安全、道路拥堵、

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的重要手段，更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建成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撑，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制定并实施智能网联汽车术语和定义标准，对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

1.3 项目组成员单位

在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汽标委智能网联汽车分标委根据单位申请情况成立标准起草项目

组，确定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为牵头单位，项目组成

员单位包括华为、上汽、一汽、北汽、吉利、大众中国、奥迪中国、丰田中国、上海淞泓、比

亚迪、金龙、百度、浙江亚太等，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任务和分工，积极开展标准的预研、起草

及征求意见等工作，并进行了多次研讨，得到了相关单位的支持、协助与配合，完成了标准的

研究、调研、起草、研讨等工作。

1.4 主要工作过程

自标准制定工作启动以来，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多次组织项目组成员单位召开项目组会议，工作过程如下。

2019 年 3 月 项目启动预研，确定标准定位，确定标准一级框架“基础术语-结构-规格”，

确定标准工作组工作形式。

2019 年 4 月～10 月 经项目组反复讨论，明确标准用户和定位为“覆盖智能网联汽车领域

及高频词汇，并引领产业发展”，标准术语框架确定为“整车-系统与设备-功能与应用-开发

与测试”，并根据工作分工开展第一版术语标准编写工作

2019 年 10 月～2020 年 4 月 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对”智能网联汽车”重点术语达成了



一致意见。

2020 年 5 月～2020 年 9 月 在自动驾驶工作组进行标准框架征求意见，共计收集 11 家企

业 54 条意见。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4 月 对于标准重点术语进行了讨论，进一步确定术语选定原则：

现阶段保留智能网联汽车特有且通用性较高的术语；对于在智能网联汽车通用但并非特有的术

语，如摄像头、摄像机、激光雷达等术语，不纳入本标准定义范围；技术暂不成熟的术语不纳

入本次制定范围。

2021 年 5 月与标准项目组专家进行研讨及多轮修改，形成工作组内征求意见稿。

2021 年 5 月～2021 年 6 月，在自动驾驶工作组征求意见，共计收到 11 家企业 155 条意见

反馈。

2021 年 7 月，组织项目组成员单位讨论工作组征求意见情况，采纳采纳 39 条，部分采纳

46 条，不采纳 65 条，有问题 5 项，在此基础上并形成公开征求意见稿和标准编制说明。

（1）工作组第一次会议

2019年 3月 8 日在上海组织召开了项目组第一次会议，正式启动标准制定工作。会上对

于标准定位、标准必要性、拟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标准初步框架等具体内容展开了详细讨论，

会议对于标准的定位达成初步一致：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跨行业通用的技术语言，适用于

认证、监管、市场、开发等环节；同时，确定了标准的标准一级框架为“基本术语-结构-规格”。

（2）工作组第二次会议

2019年 4月 4 日以电话会形式召开了项目组第二次会议。会上重点对于标准详细术语架

构展开了详细讨论，会议确定按照“智能网联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ADAS功能、自动驾驶

功能、网联功能、功能安全、信息安全 、感知定位、决策规划、控制执行、人机交互、数据 、

架构 、场景库 、性能指标、测试方法”等技术领域展开编写术语定义，并按照此内容进行了

分工。

（3）工作组第三次会议

2019年 7月 18日在陕西西安召开了项目组第二次会议。会上进一步明确了标准定位应是

基础性标准，覆盖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汲取产业高频词汇，为关联产业、政策服务，应用于技

术研发、监管机构及市场推广。会议重点对于汇总后的第一版草案进行了讨论，明确术语标准

的逻辑架构调整为“基础术语-功能应用-技术要求-技术方案-设备终端-测试验证”，并以此为

核心编制各个部分的术语定义。

（4）工作组第四次会议

2019年 10月 23日在福建平潭召开了项目组第四次会议。会议重点对标准现有架构及智

能网联汽车的强相关术语进行讨论，删除了“网联系统”、“单车功能”、“GPS，北斗定位，



伽利略，格洛纳斯”等关联度不高或定义不清晰的术语，同时，与会单位认为“基础术语-功

能应用-技术要求-技术方案-设备终端-测试应用”的逻辑结构类似于技术白皮书不太符合整车

术语定义的一般结构，建议标准框架参照 GB/T 19596 《电动汽车术语》调整，并按照“整车

-系统与设备-功能与应用-开发与测试”来作为主线展开标准修改。

（5）工作组第五次会议

2020年 4月 10日通过腾讯会议形式召开了项目组第五次会议。会议重点对合稿后的标准

草案逐条梳理，对各术语和定义的内容进行了讨论，对于智能网联汽车、激光雷达、毫米波雷

达、超声波雷达、全球导航卫星定位系统、差分定位系统、载波相位差分定位系统、惯性测量

单元、车载智能计算基础平台、云控基础平台、工具链等术语定义达成了一致意见，删除了计

算通信架构”、“异构式硬件架构”、“云端”、“实车测试”等术语。会议要求与同期开展

的 ADAS系统功能术语、自动驾驶功能术语、智能泊车功能术语保持协调一致。

（6）工作组第六次会议

2020年 9月 23日在上海召开了项目组第六次会议。会议首先对在自动驾驶工作组标准框

架征求意见的情况进行了讨论，本次共计收集到 11家企业 54条意见反馈，经项目组讨论，18

条采纳、17条不采纳、14条部分采纳、5条需要协调及讨论。会议重点对标准草案进行了逐

条讨论，并确认了术语和定义的内容，对于“车载智能计算基础平台”、“人工智能单元”、

“高精地图”、“ADAS地图”、“载波相位差分定位”等术语进行修改，关于网联功能类术

语网联功能工作组进行协调确认，对于标准框架“技术开发”、“测试”、“系统与设备”等

部分颗粒度不一致问题由牵头单位完成修改方案后提交项目组再次征求意见。

（7）工作组第七次会议

2021 年 3 月 23 日在上海召开了项目组第七次会议。会议确定标准框架为“基础术语-测

试体系-功能应用-关键技术-关键部件”，术语选定原则确定为“现阶段保留智能网联汽车特有

且通用性较高的术语；对于在智能网联汽车通用但并非特有的术语，如摄像头、摄像机等术语，

不纳入本标准定义范围；技术暂不成熟的术语不纳入本次制定范围。经讨论，删除“冗余、滥

用、安全状态、数据记录、数据埋点等术语，优化“干预”、“脱离”、“感知”、“预测”、

“定位”、“决策规划”、“运动控制”等术语，明确现阶段标准框架不再修改，后期讨论只

针对术语定义内容，会议决定基于此版本进行标准公开征求意见。

（8）工作组第八次会议

2021年 7月 21日在湖北襄阳召开了项目组第八次会议。会议首先对在自动驾驶工作组标

准框架征求意见的情况进行了讨论，本次共计收集到 11家企业 155条意见反馈，经项目组讨

论，采纳 39条，部分采纳 46条，不采纳 65条，有问题 5项。并依据反馈意见修改标准草案

形成公开征求意见稿。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遵循如下原则：

1）本标准编写符合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进行编制；

2）本标准在起草过程充分考虑国内外现有相关标准的统一和协调；

3）本标准充分考虑了国内当前的行业技术水平。

2.2术语选定原则

为保证术语选定的统一，与项目组讨论后确定了术语选定原则：

1）匹配当前的智能网联标准体系，现阶段保留智能网联汽车特有且通用性较高的术语，

如自动驾驶系统、自动驾驶功能等；

2）根据 GB/T 20001.1《标准编写原则 第 1 部分：术语》要求，在术语标准中避免冲突

和重复，所以对于在智能网联汽车通用但并非特有的术语，如摄像头、摄像机、激光雷达、惯

性导航技术、电子电气架构等术语，未纳入本标准定义范围；

3）对于技术暂不成熟的术语不纳入本次制定范围，待技术成熟后纳入,如远程控制终端、

智能座舱等。

2.3关于各章节术语的定义内容

基于以上的术语选定原则，以整体到系统、从宏观到微观，确定了以“基础通用-开发测

试体系-功能应用-关键技术-关键部件”为核心的标准框架：

1）基础通用：定义智能网联汽车整体和相关基本概念；

2）开发测试体系：定义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开发和测试体系，服务国家监管需要；

3）功能与应用：补充定义当前标准中未覆盖的智能网联功能，服务于后续功能需求标准

的建设；

4）关键技术：定义实现智能网联功能的关键技术，服务相关功能平台架构和技术研究报

告；

5）关键部件：定义实现关键技术的关键部件，服务相关技术架构和部件要求标准的建设。

3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无

4 采用国际、国外标准情况以及与国际、国外标准对比情况

待编写

5 标准涉及的专利情况

本标准中不涉及专利。

6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待编写

7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的协调性

2017 年 1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

南（智能网联汽车）》，提出我国建设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的总体规划，是我国进行相关标

准制修订工作的重要指南。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共包括标准制定计划 99 项，其中，智能网

联汽车 术语和定义是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的 11 项基础类标准之一，体系编号为 101-1，标

准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对整个标准体系起到关键的基础支撑性作用。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无抵触，并可为后续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的

出台提供支撑。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实施。

10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11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2 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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